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进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应当依据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是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的组织机关。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政府组织、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的原则，建立相应的评估工作机制和工作程序，推进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的定期评估工作。

　　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委托规划编制单位或者组织专家组承担具体评估工作。

　　第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批机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对其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前款规定的评估的具体组织方式，由总体规划的审批机关决定。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为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信息支持。各相关部门应当结合本行业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情况，提出评估意见。

　　第六条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工作，原则上应当每2年进行一次。

　　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开展评估工作的具体时间，并上报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批机关。

　　第七条 进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形式，了解公众对规划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 进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要将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与现状情况进行对照，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总结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各项内容的执行情况，客观评估规划实施的效果。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规划评估成果上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审批机关备案。

　　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的评估成果，由省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第十条 规划评估成果由评估报告和附件组成。评估报告主要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下一步实施的建议等。附件主要是征求和采纳公众意见的情况。

　　第十一条 规划评估成果报备案后，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城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是否与规划一致;

　　(二)规划阶段性目标的落实情况;

　　(三)各项强制性内容的执行情况;

　　(四)规划委员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决策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五)土地、交通、产业、环保、人口、财政、投资等相关政策对规划实施的影响;

　　(六)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制定各项专业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情况;

　　(七)相关的建议。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的需要，提出其他评估内容。

　　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对规划实施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完善规划实施机制与政策保障措施的建议。

　　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后，认为城市总体规划需要修改的，结合评估成果就修改的原则和目标向原审批机关提出报告;其中涉及修改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有专题论证报告。

　　城市总体规划审批机关应对修改城市总体规划的报告组织审查，经同意后，城市人民政府方可开展修改工作。

　　第十五条 省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管理工作，对相关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机制的建立、评估工作的开展、评估成果的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十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估管理工作，根据需要，可以决定对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估工作的情况进行抽查。

　　第十七条 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上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纠正。

　　经审查，报备案的评估成果不符合要求的，原审批机关可以责令修改，重新报备案。

　　第十八条 各地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和本办法的要求，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评估工作办法或者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垦区、森工林区、独立工矿区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估工作，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